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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：112年第3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2年8月3日(星期四)下午2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(桃園區中山北路 83 號 5 樓) 

主席/主持人: 陳育時副處長 代理 記錄：賴威辰 

出列席人員：蔡仁利、陳大榮、黃盈通、邱彥誌、劉國慶、劉博文、陳彥翰、

劉棕元、黃志新、梁瀞文、林宗良、江支健、林欣慧、蔡佳欣、桃園市政府交

通局、桃園市政府都發局行政科 
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提案內容： 

【案由一】(提案人: 江支健建築師) 

已領有(104)桃市都建使字第龜00380號使用執照執照(詳附件1-1)，增
加龜山區塔寮坑段496、497 等土地申請建造執照，私設通路所有權人
目前已經停業(詳附件1-2)，檢附原附件一內永久使用土地同意書(詳附
件1-3)，是否可比照桃園市畸零地自治條例精神依111年4月14日內授營
建管字第1110806486號函免再檢附私設通路通行同意書(詳附件1-4)，
提請討論。 

一、說明: 

本案基地龜山區塔寮坑段502、589、589-1、588、587、586、585等7筆

土地已領有。今擬增加496、497等 2筆土地，申請建造執照得依「內授

營建管字第1110806486號函」免再檢附私設通路通行同意書(詳附件1-4)。 
 

二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本案已領有 (104)桃市都建使字第龜00380號使用執照之案件(詳附件1-5、

1-6)，擬申請增加的496、497地號等二筆土地，上述二筆土地為裡地但

非屬桃園市畸零地自治條例之畸零地，但依畸零地管制精神與鄰接土地

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始得建築，以促進土地經濟之利用；又私設通

路所有權人現已經停業，且有於原建照內有永久使用土地同意書，所以

依個案同意應可比照桃園市畸零地自治條例精神及依111年4月14日內授

營建管字第1110806486號函免再檢附私設通路通行同意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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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:  
 

本案依建築師公會建議執行，同意個案比照桃園市畸零地自治條例精神

及依111年4月1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06486號函免再檢附私設通路通

行同意書。 

  



第  3 頁  ,共  34 頁 

 

 

【案由二】(提案人: 陳彥翰建築師) 

有關停車場二層樓以上未設有居室及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 

室、浴室、停車空間，是否無須設置無障礙昇降機通達二樓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說明: 

1. 本所目前辦理平鎮區中庸段600-1地號停車場興建工程，本案申請樓

層數為兩層，無障礙廁所及無障礙停車格均設置於壹樓，貳樓僅設置

16位停車格，未設置任何之無障礙設施且為非居室(詳附件2-1、2-2)。 

2.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-1 條:「居室出入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

室、浴室、客房、昇降設備、停車空間及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。」

及 102 年 11 月 15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0071378 號函說明二:「……故

102 年 1月 1日以後新建或增建工廠類建築若二層樓以上設有居室出入

口或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、浴室、停車空間者，應依上開規定檢

討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」(詳附件 2-3)。然本案二層樓以上未設有居室

及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、浴室、停車空間。 

3. 按 2023 年 6月 15 日營建署署長信箱回覆:「…有關臺端所提停車場二

樓得否免設置無障無障礙昇降機 1節，涉及個案事實認定，請檢附具體

書文，逕向建築物所在地主管機關洽詢。」(詳附件 2-4) 

4. 綜上，本案可否依業主實際需求，且符合相關法規的情況下，無須設置

無障礙昇降機通達二樓。 

 

二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本案二層僅停車使用不視為居室，且無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167-1

條之無障礙設施，應可免設置無障礙電梯。 

 

決 議:  

本案依建築師公會建議，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67-1條規定，當層

設置有居室空間或無障礙設施者仍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，反之無設置者

得免設無障礙通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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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三】(提案人: 蔡仁利建築師) 

C類廢料推置或處理場之附屬空間已分幢設置(詳附件3-1),其應為防火
構造標準適用疑議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說明: 

1.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69條 C類廢料堆置或處理場 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

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為防火構造。 

2. 其作業廠房附屬空間若以分幢設置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110、110-1

及84-1條,其應為防火構造標準為何? 

 

二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本案同一基地非廢料堆置或處理場，其他幢建築物，以C類作業廠房附屬

空間用途申請，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69條建築物類組、面積與樓層分別

檢討。 

 

決 議:  

本案依建築師公會建議，同一宗建築基地如以分幢方式建築者，各幢分別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69條之附表檢討。 

  



第  5 頁  ,共  34 頁 

 

 

【案由四】(提案人: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) 

依據106年1月18日公告實施「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要點）（第二次專案通盤檢討）案」增訂第五八點規定：「公共建築物
應設置地面層停車位提供短時洽公或身心障礙者使用。」(詳附件4-1)，
其所稱「公共建築物」疑義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說明: 

有關前開條文「公共建築物」之定義及適用範疇，建築經內政部營建署

112年5月24日營署城規字第1120003396號函釋：「….公共建築物應指供

公眾使用之建築物。」(詳附件4-2)；惟查建築法第五條所稱供公眾使用

之建築物，包含供公眾工作、營業、…及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（公寓）

等(詳附件4-3)，其公眾與公共二者定義，應予以釐清。 

(檢附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 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(詳

附件4-4) 

 

二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公共建築物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明顯不同，分別為建築法明定及行政院函

示(詳附件4-3、附件4-4)。營建署城規字第1120003396號來函(詳附件4-

2)參考即可，在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內政部未有其他見解之前，林口都計

土管所提公共建築物者，循往例認定辦理。 

 
決 議:  

本案依建築師公會建議，公共建築物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認定範圍不同，

尚未有其他函示命令釋疑前，先循往例認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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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五】(提案人: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) 

桃園市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審查規定之附表三(詳附件5-1)桃園市交
通影響評估送審基準表停車位數計算疑議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說明: 

桃園市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審查規定之附表三(詳附件5-1)桃園市交通

影響評估送審基準表內，停車位數計算因同附表三備註一規定，一個機

車位相當於零點二個汽車位，經換算合計總停車位數時有小數點位產生，

致是否達需交通影響評估送審產生疑議。 

 

二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本市交通影響評估審查規定第四點，申請案件達送審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

估之停車位數門檻值者，始依規定送審，申請案如經換算合計總停車位

數至小數點位而未達停車位數送審門檻值者，無需送審交通影響評估。 

 

決 議:  
 

依據桃園市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審查規定之停車位數計算，申請案經

換算合計之總停車位數值，其數值(含小數點)未達送審基準表之車位數

值即免送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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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1-1、 (104)桃市都建使字第龜00380號使用執照。 

1-2、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。 

1-3、 土地通行同意使用書。 

1-4、 內政部111年4月1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06486號函。 

1-5、 使用執照(104)桃市都建使字第龜00380號基地範圍之重測前後(新舊)地號整理表。 

1-6、 本案電子套繪圖。 

2-1、 本案說明一層平面圖。 

2-2、 本案說明二層平面圖。 

2-3、 內政部營建署102年11月15日營屬建管字第1020071378號函。 

2-4、 營建署全球資訊網-署長信箱系統回復。 

3-1、 本案說明一層平面圖。 

4-1、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)(第二次專案通盤檢討)案修(增)訂

條文對照表。 

4-2、 內政部營建署112年5月24日營署城規字第1120003396號函。 

4-3、 內政部99年3月3日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令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。 

4-4、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70條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表。 

5-1、 附表三桃園市交通影響評估送審基準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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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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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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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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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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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6 



第  21 頁  ,共  34 頁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無障礙廁所位置 無障礙停車格位置 

壹樓平面圖 
 

附件2-1 

本案為農業區變更為停車場用地，5年一簽的臨時使用建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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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樓未設有設有居室及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、浴室、停車空間。 

貳樓平面圖 
 

附件2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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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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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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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3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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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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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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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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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-1 


